
梁政复〔2020〕333号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变更梁河县2020年
第二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芒东镇洒坞
村委会壮大村集体经济（养猪厂建设）
为洒坞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批复

芒东镇人民政府：
你镇报来的《芒东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变更梁河县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芒东镇洒坞村委会壮大村集体经济（养猪厂建设）为洒坞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请示》（芒镇请〔2020〕74号）收悉。根据2020年8月13日，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精神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，同意将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芒东镇洒坞村委会壮大村集体经济（养猪厂建设）项目，变更为洒坞村内道路建设项目。
二、请你镇按照变更的项目建设内容，认真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经报批后组织实施。
三、请县财政局及时下达项目资金并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；请县扶贫办加强项目指导，确保项目按质按量完成；请县审计局做好项目资金审计工作。

附件：芒东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变更梁河县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芒东镇洒坞村委会壮大村集体经济（养猪厂建设）为洒坞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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